医学部畜牧学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9年上岗招生申请制实施细则（试行稿）

    为了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培养畜牧学领域高素质的人才，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根据《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号）的指导意见，结合学科发展和畜牧学科研实际情况，特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1、 总则
（一）申请上岗招生的教师能够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老师立德树人的职责，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认真履行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
（二）申请人符合苏大研（2018）14号文件关于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的基本要求。

2、 申请上岗招生教师的基本条件
（1）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具有博士学位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副高职称的教师需满足学校招收博士研究生专业技术职务要求例外原则；
2、入职三年以上的教师须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纵向课题科研项目当前在账总经费100万元以上；近3年内以项目负责人获得的纵向课题总经费50万元及以上或横向（军工）课题总经费100万元及以上；
3、近三年内发表第一或通讯作者2篇II区（其中1篇II区论文可用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抵）或1篇Ⅰ区SCI论文或省部级认定的动、植物新品种或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共同通讯或共同第一作者，排名不分先后，计为共同作者数分之一篇（例如：一篇论文有两人为共同第一或共同通讯作者，计为1/2篇；其余类推），下同。

（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40岁以下者应具有博士学位；没有高职称的教师需满足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专业技术职务要求例外原则；
2、入职三年以上的教师须主持在研科研项目；近3年内以项目负责人获得的纵向课题总经费20万元及以上或横向课题总经费50万元及以上，且科研项目当前在账总经费15万元以上；
3、近三年内发表第一或通讯作者2篇SCI论文或1篇II区及以上SCI论文或发明专利1个。

三、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
在满足上述基本条件的申请人中进行积分排名，按照综合积分从高到低的原则排序确定当年度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积分计算主要根据科研项目及经费(占总分60%)、科研活跃程度（如发表的SCI文章，占总分20%）、研究生培养质量（占总分20%）几方面进行打分。

（一）在研项目及经费
	 项目类别
	分值

	纵向
（目前主持）
	总经费大于1000万元的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
	80

	
	国家级重点项目及以上
	60

	
	国家级面上项目、重大专项子课题负责人、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30

	
	国家级青年项目
	15

	
	省部级项目
	15

	横向、军工
（在帐经费总和）
	300万元以上
	60

	
	100-300万元
	30

	
	50-100万元
	15

	
	50万元以下
	1分/10万




（1） SCI论文、知识产权、获奖
发表的SCI文章须是近3年的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共同通讯或共同第一，
不分先后，计为共同作者数分之一篇），苏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或第一通讯单位；知识产权和获奖为近3年，且只计1次。
	SCI论文、知识产权、获奖
	分值

	NI或IF≥10
	20 /篇

	Ⅱ区及以上
	10 /篇

	动植物品种
	10/个（计1次）

	国家发明专利
	10/件（计1次）

	国家级一、二、三等奖，
省部级一、二、三等奖
	60、40、30、30、20、10/个（计1次）



（三）研究生培养质量
	类别
	分值

	省级优博/硕论文
	20

	校级优博/硕论文
	10

	省学位论文抽检全优
	20

	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
	-20


   
四、不适合上岗招生的情况
1、未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2、研究生指导教师或所指导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
3、省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
4、师生关系不和谐。



             
